
《民法分论》课程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编号

（Course ID）
102042041066

*学时

（Credit Hours）
64

*学分

（Credits）
4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民法分论》

Specific Theories of Civil Law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法理学初阶》、《法理学进阶》、《民法总论》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民法分论》属于法学专业必修课。本课程续接《民法总论》课程，主要讲授物权法、债法总论、

侵权责任法等内容，与法学院开设的《合同法》、《担保法》等课程共同构成对民法各研究领域进

行教学讲授和探讨的民法分则课程体系。

课程定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要帮助学生了解相关专业和行业领域的国家战略、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引导学生深入

社会实践、关注现实问题，培育学生经世济民、诚信服务、德法兼修的职业素养。

课程目标：“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才培养理念：从重视知识内容的传递转向关注学生的学习效果；

教学实施中，从强调讲课能力的提升转向侧重学习能力的培养；学业考评中，从提供终结性分类评

级转向加强过程评价与反馈。

主要教学内容：物权法、债法总论、侵权责任法

主要教学方法：讲授法、专题研讨、案例教学、视频教学、课堂汇报

基本要求：64 学时、平时成绩+期末考核。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应达到以下要求：1.掌握物权法和

债法总论、侵权责任法的主要内容；2.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各种发生在社会实践中的相关案

例和法律现象。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Specific Theories of Civil Law,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General Theory of Civil Law

course, mainly teaching property law, general theory of obligation law, torts, and other related

contents. This course, together with Contract Law and Law of Guarantees, which are also provided

by the Law School, constitutes a division course system that teaches and discusses various fields of

study in civil law.

Course orientation: Adhere to Marxism as the guide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sciplinary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important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national strategies,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relevant policies in relevant professional and industrial fields, guide them to go deeper into

social practice and pay attention to real-life issues, and cultivate their professionalism in the fields of

world affairs, integrity, and service, as well as morality and law.

Course Objective: "Student-centred" talent cultivation concept: from emphasising the transfer of

knowledge content to focusing on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in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from

emphasising the enhancement of lecturing skills to focusing on the cultivation of learning skills; in

academic assessment, from providing summative classification ratings to strengthening process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Main teaching content: Property Law, General Theory of Obligation Law, Torts

Main teaching methods: lecture, seminars, case studies, video teaching, presentation

Basic requirements: 48 credit hours, regular grades + final examination.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should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course:1. master the main contents of property law, obligation law

and torts; 2. be able to flexibly use the knowledge acquired to analyze various relevant cases and

legal phenomena occurring in practice.

*教材

（Textbooks）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民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版。

参考资料

（ Other

References）

*课程类别

（Course Category）

公共基础课/全校公共必修课 通识教育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专业必修课 专业拓展课/专业选修课 其他

*授课对象

（Target Students）
法学专业本科生

*授课模式

（Mode of Instruction）

线上，教学平台

线下 混合式 其他

实践类（70%以上学时深入基层）

*开课院系

（School）
法学院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全外语

双语：中文+ （外语讲授不低于 50%）

*授课教师信息

（Teacher Information）

课程负责人

姓名及简介
陈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教授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蔡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学习目标

(Learning Outcomes)

*考核方式

（Grading）
平时成绩 30%、期末成绩 70%

*课程教学计划（Teaching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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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 4 4

第一讲

课程简介、教学计划简介、考核方式简介

第一章 物权法导论

第一节 物权通论



1．物权的概念 2.物权的类型 3.物权的客体 4.物权的效力

第二节 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1.物权法的体系 2.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3.物权法的发展

教学方法：讲授法、专题研讨、案例教学

第二周 4 4

第二讲

第二章 物权变动

第一节 物权变动概述及模式

第二节 物权变动的公示与公信

第三节 不动产物权、动产物权的变动

教学方法：讲授法、专题研讨、案例教学

第三周 4 4

第三讲

第三章 物权保护

第一节 物权保护概述

第二节 权利推定

第三节 物权请求权

教学方法：讲授法、专题研讨、案例教学

第四周 4 4

第四讲

第四章 占有

第一节 占有概述

第二节 占有的分类

第三节 占有的变更、取得和消灭

教学方法：讲授法、专题研讨、案例教学

第五周 4 4

第五讲

第五章 所有权

第一节 所有权概述

第二节 所有权的内容

第三节 所有权的种类

教学方法：讲授法、专题研讨、案例教学

第六周 4 4

第六讲

第六章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第七章 相邻关系

教学方法：讲授法、专题研讨、案例教学

第七周 4 4

第七讲

第八章 共有

第一节 共有概述

第二节 按份共有

第三节 共同共有

教学方法：讲授法、专题研讨、案例教学

第八周 4 4

第八讲

第九章用益物权总论

第一节 用益物权的概念

第二节 用益物权的分类

第三节 用益物权与相关权利



第十章 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十一章 建设用地使用权

教学方法：讲授法、专题研讨、案例教学

第九周 4 4

第九讲

第十二章 宅基地使用权

第十三章 居住权

第十四章 地役权

教学方法：讲授法、专题研讨、案例教学

第十周 4 4

第一章 债的基础理论

第一节 债之概述（一）

1.债的历史渊源；2.物债二分；3.债的概念；

第二节 债之概述（二）

1.债之关系；2.债务与责任；3.债之功能

第三节 债的发生原因

1.意定之债；2.法定之债

教学方法：讲授法、专题研讨、案例教学

第十一周 4 4

第二章 债法总论（一）

第一节 债法总则

1.债法总则的意义；2.债法总则的功能；3.中国民法典中的“债法总则”

第二节 债的分类

1.“为的债”和“与的债”；2.种类之债与特定之债；3.简单之债与选择之债；

4.金钱债务与非金钱债务；5.利息之债

第三节 债的变更

1.债权让与；2.债务承担

教学方法：讲授法、专题研讨、案例教学

第十二周 4 4

第三章 债法总论（二）

第一节 债的保全

1.债权人代位权；2.债权人撤销权

第二节 多数人之债

1.按份之债；2.连带之债：连带债务的特征，连带债务的外部效力，连

带债务的内部效力等

第三节 债的消灭

1.履行；2.抵销；3.提存；4.免除；5.混同。

教学方法：讲授法、专题研讨、案例教学

第十三周 4 4

第四章 侵权责任法（一）：基本问题

第一节 侵权责任法绪论

1.侵权责任的概念；2.侵权责任法的目标；3.侵权责任法的功能；4.侵

权责任法的体系

第二节 侵权行为

1.侵权行为与债的其他发生原因；2.侵权行为的分类

第三节 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

1.过错责任；2.无过错责任；3.公平责任



教学方法：讲授法、专题研讨、案例教学

第十四周 4 4

第五章 侵权责任法（二）：一般侵权行为

第一节 一般侵权的构成要件概述

1.阶层式要件与平面耦合式要件；2.要件概述：行为、权益被侵害、损

害、因果关系、过错

第二节 受侵权法保护的民事权益

1.人格权；2.人格利益；3 身份权；4.物权；5.知识产权；6.社员权；7.

债权；8.纯粹经济损失；9.虚拟财产

第三节 一般侵权的构成要件

1.损害的认定；2.因果关系的认定；3.过错的认定

教学方法：讲授法、专题研讨、案例教学

第十五周 4 4

第六章 侵权责任法（三）：免责事由与多数人侵权

第一节 免责事由

1.免责事由的意义；2.免责事由的规范体系；3.具体免责事由：不可抗

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受害人故意；第三人原因；自甘冒险；自

助行为；受害人同意

第二节 多数人侵权（一）

1.多数人侵权的规范体系；2.共同加害行为

第三节 多数人侵权（二）

1.教唆帮助侵权；2.共同危险行为；3.累积因果关系分别侵权；4.共同

因果关系分别侵权。

教学方法：讲授法、专题研讨、案例教学

第十六周 64 4

第七章 侵权责任法（四）：具体侵权行为

第一节 具体侵权行为（一）

1.用人者责任；2.网络侵权责任

第二节 具体侵权行为（二）

1.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与遭受损害时的责任；2.违反安全保障

义务的责任

第三节 具体侵权行为（三）

1.产品责任；2.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3.饲养动物损害责任；4.物件致

害责任

教学方法：讲授法、专题研讨、案例教学

总计 64

备注（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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